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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按照附件1要求准备材料。
2. 在孵创业实体包括创业团队和创业企业，其中创业企业入驻时成立时间不超过2年。
3. 【附件1：填报说明5（2）】“企业和团队在孵期限一般不超过 3 年（含续签），在孵团队在孵化期完成登记注册的可放宽最长1年。”即：在孵团队如果在孵化期内完成注册的，在孵期限一般不超过4年（含续签）。
4. 【附件1：填报说明6（6）】入孵时未进行法定登记注册手续的入孵实体，在统计期内完成法定登记注册。统计期是指考核年度的期间内，即2023年度、2024年1月1日至9月30日。
5. 【附件1：二、服务能力】近两年在孵创业实体享受租金（管理费）减免数（户）、近两年商事业务代理数（户）、近两年享受融资对接服务数（户）；协助近两年在孵创业实体享受政府部门一次性创业资助、租金补贴、创业带动就业补贴、创业担保贷款等扶持政策补贴数（户）。重复享受的在孵创业实体可重复计算户数。
6.【附件1：三、在孵创业实体情况】基地规划孵化创业实体数（户）≥在孵创业实体数（户）。基地规划孵化创业实体数（户）由基地自己填报。
7. 【附件1：三、孵化效果】吸纳就业人数超过20人的近两年在孵创业实体数（户）。创业企业吸纳就业人数以企业参保人数为准，近两年吸纳过超过20人的都纳入计算，可以备注哪一年超过（2023年以12月31日为时间截点，2024年以9月30日为时间截点）。团队由于没有参加社保所以团队不算吸纳就业人数。
8. 【附件清单1】基地成立文件：如果是国营的基地，以委托文件通知为准；如果是民营的社会化基地，租赁场地的以合作协议或租赁协议为准，自有物业的需出具一份说明附上产权证明材料作为基地成立文件，说明是自有物业建设基地。
9. 【附件1-3】创业导师服务情况材料需要补充学历、职称证书等信息及佐证材料。
10. 【附件1-4】“近两年服务户数”是指近两年入驻创业实体数。如果没有租金及管理费减免的情况，则近两年服务户数为0。
11. 【附件1-5】每场活动附1张活动通知或截图、1张签到单复印件和1张活动图片。以上材料附其中一种即可。
12.【附件1-6】
（1）近两年在孵创业实体基本情况表按自然年度，填写同一张表格即可。
（2）入驻时间：填写孵化协议起止时间。
（3）状态中的出孵和注销，需注明时间。如：注销（**年**月**日）
（4）基地与在孵创业实体签订的孵化服务协议或入驻协议复印件。原则上应当提供每个创业实体的完整页码合同。如近两年创业实体数量较多，可以采纳精简办法只提供几份完整孵化协议，其余的提供甲乙双方签订信息的首页、尾页，但现场核查时需提供完整的合同原件。
（5）在孵创业实体吸纳就业人数确认书（样表如下），可以做个表格，注明购买社保人数，并加盖在孵创业实体公章，只需要填写每年的峰值人数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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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表格中“吸纳就业人数”一栏，填写近两年企业参保人数的峰值。
（7）在孵创业实体吸纳就业人员的劳动合同或就业创业证或参保证明等就业证明材料复印件不用提供，但是现场复核需提供。
13. 【附件2】2.从申报之日起尚有3年以上的自主支配权。如果基地租赁合同快到期，但是还没到续期时间，可以出一份情况说明，说明会继续续签。
14. 【附件2】3.孵化场地的集中情况是指用于孵化的场地是否集中于某一栋楼或某一层楼。
15. 【附件2】5.服务管理团队情况（有专职服务管理团队或专职从事创业服务且具有相关资质的人员不少于5人）。此处相关资质具体指孵化器从业员证、会计师、经济师、人力资源师、学历证书等相关证书。
16. 【附件2】16.年度入孵创业实体孵化成功率（创新创业孵化基地不低于60%，高校大学生创业孵化基地最低标准）。年度入孵创业实体孵化成功率是指考核的当年度，即2024年（数据截至9月30日）要达到60%。
17.（1）在孵化期内成功注册的团队但已经退出基地的，也纳入孵化成功实体数。
（2）入驻时已经注册企业的项目，在统计期内已经退出基地的，纳入孵化成功实体数。
18. 附件1-7、附件1-8表格中的编号要与附件1-6表格中的编号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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